
 

 

证券代码：300010              证券简称：立思辰             公告编号：2016-007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于 2015年 11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北

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根据审核期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的反馈要求，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

善。现将报告书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本说明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因本次重组已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重组报告书已在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等处增加上述批准及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

与股东大会批准、证监会审核相关的风险提示；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七、价格调整方案”部分增加本此价

格调整机制已不具备实施条件的说明。 

3、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增加“十二、超额业绩奖励设置原

因、依据、合理性，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部分。 

4、在重组报告书“特别风险提示”/“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五）标

的公司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部分增加由于标的公司经营具有季节性，有可

能导致因个别合同跨年验收而影响当年业绩实现情况的风险提示。 

5、在重组报告书“特别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一）康

邦科技”/“2、经营季节性波动风险”中增加报告期分季度收入数据并补充相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说明文字。 

6、在重组报告书“特别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二）江

南信安”/“2、经营季节性波动风险”中增加报告期分季度收入数据并补充相关

说明文字。 

7、修订重组报告书“特别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二）

江南信安”/“3、业务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的风险”中部分数据。 

8、在重组报告书“特别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二）江

南信安”部分增加“11、江南信安客户、供应商年度稳定性风险”部分。 

9、在重组报告书“释义”中普通词汇部分增添“富通经纬”、“中科金财”、

“《反馈意见》”、“《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等释义，专业词汇部分增添“微课”、“U-NOTE”等释义。 

10、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三、其他事项说明”部

分增加“（六）纪平、闫鹏程持有标的股权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的说明”。 

11、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康邦科技”/“（六）

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部分增加“6、应收账款账款分析情况”及“7、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2、将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康邦科技”/“（九）

主营业务情况”/“5、报告期内业务发展情况”/“（1）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2>分类业务收入情况”中表格单位修改为“万元”。 

13、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康邦科技”/“（九）

主营业务情况”/“5、报告期内业务发展情况”/“（1）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3>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部分增加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发生变动的原因分析

以及 2015 年 1-6 月第一大客户的合同条款、价格及付款条件与其他客户不存在

较大差异的分析。 

14、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江南信安”/“（九）



 

 

主营业务情况”/“5、报告期内业务发展情况”/“（1）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3>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部分增加 2015年 1-6月第一大客户的合同条款、价

格及付款条件与其他客户不存在较大差异的分析。 

15、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江南信安”/“（九）

主营业务情况”/“5、报告期内业务发展情况”/“（2）资源采购情况”/“<2>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部分增加对 2014 年第一大供应商不存在业务依赖的分

析。 

16、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方案及发行股份情况”/“五、价格调整方

案”部分增加“（六）价格调整方案合理合规性的说明”。 

17、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方案及发行股份情况”/“九、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二）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2、

募投项目”部分增加项目可行性分析及投资金额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主管部门

批复进度。 

18、修订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方案及发行股份情况”/“九、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部

分文字表述。 

19、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或估值”/“一、康邦科技 100%

股权评估情况”/“（六）收益法评估情况”部分补充“15、2015 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预测的可实现性分析”及“16、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预测依据及

合理性”。 

20、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或估值”/“二、江南信安 100%

股权评估情况”/“（六）收益法评估情况”部分补充“15、2015 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预测的可实现性分析”及“16、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预测依据及

合理性”。 

21、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三、江南信安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二）江南信安的

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1、江南信安的核心竞争力”/“（1）较强的技术研



 

 

发及创新实力”部分增加对于江南信安技术研发能力的分析。 

22、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三、江南信安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四）江南信安盈

利能力分析”/“4、毛利率分析”部分补充单一大合同的收入确认原则及对利润

表的影响。 

23、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部分补充

“（3）结合近三年收购整合效果分析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及相

应管理控制措施”。 

24、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的影响”部分表格补充单位“元”。 

25、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部分补充“（五）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26、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十、康邦科技股权激

励情况及净利润影响”/“（二）股权激励计划对康邦科技各期及以后年度净利润

的影响”部分补充康邦科技股权激励对报告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27、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部分补充“十三、超额

业绩奖励设置原因、依据、合理性，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28、在重组报告书“第十四节 独立董事和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出具的结论

意见”/“三、律师对本次交易的意见”补充了股东大会信息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结论性意见。 

29、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七节 备查文件”/“一、备查文件目录”部分补充

股东大会决议文件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0、将文中多处“发行人”替换为“上市公司”，“报告”替换为“本报告书”。 

 

 

公司修订后的报告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在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9日 




